
1-2 办学行为 

财务管理制度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财务管理制度 

 

第 1 条 总则：为保证我校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加强财务

管理，规范全校财务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

单位财务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财经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

制定本制度。 

第 2 条 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财务规章制度，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业，制止奢侈浪费的方针，

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原则下讲求经济效益。 

第 3 条 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⑴ 合理编制预算，统筹安排各项

资金。对全校的财务活动进行综合管理，在科学预测各种因素对收支

影响的前提下，合理编制年度预算，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

全面反映全校的财务状况，统筹安排各项资金，从而保证全年各项工

作的顺利完成。⑵ 依法组织收入，努力节约支出。⑶ 建立健全内部

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监督，保证全校各种经济行

为有章可循、照章办事，实现规范化管理。⑷ 加强资产管理，防止

资产流失。 

第 4 条  成立相关工作小组，具体负责：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财务管理制度领导小组 

组  长：任慎兴 

副组长：谢冬梅 王  勇 杨 屏 郝建军 王天翔 马远通 

成  员：文  晋 胡  明 杨 光 贾友武 

第 5 条  财务管理主要内容 

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严格执行

会计法规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有序地进行。财务负责人、财务会

计、出纳都必须自觉执行《会计法》和各项财务规定。 

二、妥善保管会计凭证、账册、报表与财务档案资料，并及时立

卷归档。 

二、妥善保管会计凭证、账册、报表与财务档案资料，并及时立

卷归档。 

三、认真执行现金管理制度，仔细审核每张收据，力争每笔业务

均符合财务收支标准。 

四、支票及财务专用章由专人分别保管。 

五、按规定做好记账、算账、报账、编制各类会计报表及预算工

作，做到手续完备，数字有根据，报表及时准确，情况真实可靠。 

六、参与并严格执行学校财务预算计划，合理使用资金，节约使

用资金，检查资金使用效果，检查报销票据是否符合财务要求。 

七、对各项收入，及时定额入账，合理安排和管理各项资金，分

清资金渠道，费用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 

八、对各项支出，严格执行票据由经办人、分管领导、学校法人



签审制度。 

九、物品的采购须统一编制采购计划并报主管领导批准后再行采

购，财务会计对审批的采购计划和采购实物清单及购物发票进行审核。

属于大宗统一集中采购的物品须事先办理报批手续。 

十、转账支票和现金支票均由财务会计购买并保管。出纳存放未

使用的转账支票不得超过五张，存放未使用的现金支票不得超过一张。

财务会计负责随时检查支票使用情况。因公使用支票和现金凭用款申

请单报经领导批准，方可在财务部门办理规定的借用支票和借款手续。

个人一律不得借用公款。 

十一、查阅、借阅会计档案资料，必须由查阅、借阅人写出查阅、

借阅的理由和事项，经主管领导批准后由会计档案管理人员帮助查阅，

不得随意带出室外。 

十二、上级财务检查调用会计档案，财务账目及相关资料须经财

务主管批准，由财务人员经手办理，并做好登记。未经批准任何人不

得擅自动用财务资料。 

十三、财务主管、财务会计和出纳应相互监督，共同把关，严格

执行财经纪律和各项财务规定。 

十四、自觉接受和配合上级核算中心、物价、审计、税收部门的

监督、检查、主动报告财务工作情况。 

 

2017 年 9 月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现金管理制度 

 

一、我校现金管理由出纳兼任。现金管理人员要热爱本职工作，

忠于职守，工作认真细心，不出差错，态度热忱。 

二、每天检查一次现金日记账，做到准确无误，要及时向学校报

告现金使用情况，便于学校掌握及统筹安排。 

三、现金日记账与现金必须相符，随时接受会计及学校审计人员

组织的检查。 

四、现金数额超过 10000 元（定义为大额现金）必须存入银行，

现金管理人员不得让大额现金存放在自己家里，出现差错自己赔偿。 

五、现金管理人员不得私自挪用公款，不得私自给他人借款，特

殊情况必须经校长批准同意签字后才能借款，否则，视为挪用公款。 

六、现金管理人员在收取各项费用时，必须向交款人开好统一收

据，收据用完后存档、备查。 

七、不准擅自租借银行账号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办理结算业务，不

得签发空头支票。 

八、现金管理人员要提高防范意识，加强对现金的管理。领取或

使用 5000 元以上现金时必须由两人以上同时办理,取款达 50000 元时

必须使用机动车辆。 

 

2017 年 9 月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印鉴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印鉴管理，现对学校印鉴的制发、管

理和收缴作如下规定： 

一、印鉴的刻制 

1、学校各部门需刻制印鉴，必须经学校行政会研究同意，由办

公室按规定同意，再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批复后办理；任何部

门和个人均不得自行刻制印鉴。 

2、各部门领取印鉴时，必须登记，履行交接签收手续。 

二、印鉴的保管 

1、学校、法定代表人及各部门的印鉴，必须制定专人保管。 

2、印鉴应置放于铁皮柜或用专门加锁的抽屉内保存。 

3、发现保管的印鉴有异常情况或丢失，应该保护现场，及时上

报领导或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三、印鉴的使用 

1、使用印鉴，必须严格履行批准手续，经批准人签字，并在用

印登记本上登记。 

2、使用学校及法人代表印鉴，必须由学校在册正式职工按规定

申请使用，原则上一律在学校办公室内办理；如确因工作需要携带外

出使用，须经校长批准，办理借用手续，并制定专人负责保管，用后

及时交回学校办公室。 

3、财务印鉴中的法人印鉴、财务专用印鉴、出纳印鉴必须分别



由法人（或法人授权人）、总务主任、出纳三人分开管理。严禁杜绝

三印鉴归口于一人管理。 

4、盖出的印鉴，必须保证位置恰当，图形端正、清晰。 

5、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权限和有关规定使用公鉴，违者追究当事

人及有关人员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给予行政纪律处分，直至追

究法律责任。 

四、印鉴的停用 

1、由于机构变动造成印鉴停用，有关部门应及时将原印鉴交回

学校办公室，并办理好交接手续。 

2、印鉴损坏，应停止使用，有关部门应及时向学校办公室申请

更换新印鉴，并将破损印鉴交回。 

3、遇有特殊情况，学校有权停用或收回部门印鉴。 

五、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2017 年 9 月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预算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我校经费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宏观调控

能力，促进单位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预算管理分为四个环节：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与

绩效评价、预算监管。单位领导班子是预算的决策机构，学校财务人

员是预算编制及执行的具体人员。 

第二条 预算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的原则编制，

做到收支平衡，不列赤字。  

第三条 单位领导班子负责制定本单位预算管理政策，负责审批

单位年度预算草案、年度预算追加或调整方案以及年度财务决算等重

大事项。 

第四条 学校财务人员根据财政局和教体文广新局计财股的安

排，召开预算编制工作会，向各相关人员传达编制预算的基本要求和

政策标准。 

第五条 各相关人员根据职责和下年度工作任务编制预算，依据

预算控制数对预算进行调整、细化，形成单位预算草案。 

第六条 预算按照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分别依据以下

要求编制。 

（一）人员经费根据人社局核定工资情况形成。 

（二）生均公用经费按照当年规定的定员定额标准进行预算。 



第七条 学校财务人员对基础预算及申报材料进行整理，汇总提

交学校办公会审议后形成我单位初次预算建议数，财务人员在规定时

间内上报。 

第八条 学校财务人员应当自财政局下达本单位预算控制数后，

负责进行分解、细化、领导审批、集体会议决议后，成为单位年度预

算。 

第九条 年度预算指标下达后，财务人员根据单位领导及会议决

议后，负责向有关人员说明年度预算指标，以明确各人的权利义务。 

第十条 批复的单位预算由单位领导组织执行，具体工作由各部

门负责，财务人员负责办理预算资金的收支手续并进行财务核算。经

财政局批复的单位预算，在执行上要硬化预算约束，必须严格执行，

不得突破，不得在预算执行中随意调整、变更。 

第十一条 各有关人员依据业务用款计划和相关经费支出规定

使用资金，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其中按规定需要

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必须进入相关采购流程。 

第十二条 各类资金支付必须符合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得为了完成预算执行进度违反财经法规。  

第十三条 申请追加支出预算时，由学校行政提出规范、合理

的申请报告，阐明追加预算的政策依据、项目明细和资金数额等详细

资料，报上级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学校必须在每年年底前完成所有预算执行，财务人

员负责单位年度决算的编制，编制的决算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做到收支数额准确、内容完整。在规定期限内将决算连同说明及分析

报告一并报财政主管或上级局主管部门审核。 

第十五条 各有关人员对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统计，依据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对预算执行率、项目实施效果

形成相关绩效评价报告。分管领导对报告进行审核，经会议讨论和审

批后，作为制定下年度预算编制基础。 

第十六条 学校预算必须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

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不得拒绝、隐匿或者谎报。 

 

2017 年 9 月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公物资产管理办法 

 

   学校公物属国有资产，全体师生有使用的权利，更有管理爱护的

义务。为切实加强学校对公物的管理与使用，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办公、

学习及生活环境，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按照“定点归位，分类

造册，明确责任，教育与赔偿相结合”的原则，经学校研究决定，特

定本办法。 

一、建立机构，充实人力 

1、成立由校长任组长，副校级领导任副组长，各处室主任成员

公物管理领导小组。总务处设为领导小组办公室。 

2、充实管理人员：学校配备专职公物管理员，各处室、功能室

管理员、班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各班设置公物管理班干部。 

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和《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公物采购、保

管、维修工作流程》操作。 

三、加强教育，规范行为 

政教处负责对师生进行公物管理教育，规范日常行为，培养下列

意识和行为： 

1、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爱护公物人人受益。每位师生都应该爱护

学校得一草一木。 

2、不在黑板、墙壁、课桌、宣传栏等处乱涂、乱画、乱刻、乱张

贴。 

3、爱护校园环境，爱惜花草、树木、草坪、不在主干道、花圃和

教室走廊或周边玩球。 

4、爱护教室、寝室、办公室的所有设施设备。 



5、爱护操场内一切设施（运动器械、设备、绿化、场地、旗杆、

栅栏等），不骑车进入操场，进入操场穿平底鞋。 

6、离开寝室、教室、办公室时，坚持做好“一扫四关”即扫地、

关窗、关灯、关门、关电。 

四、明确程序，实施采购 

1、零星购买：50 元以下由相关人员提出，处室主任批准。 

2、大宗采购：各处室估算出市场价值，提出采购计划，校长审

批后，由总务处组织相关人员通过政府采购或集体采购完成。 

3、涉及到一些专业设备（或物品、资）的采买，相关专业负责

人必须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设备（或物品、资）的采买，就技术参

数是否合符要求进行把关审定。 

采购到位后，由公物管理员验收、登记、签字后，校长签字报销，

使用年限一年以上，单个价值在 500元以上，专用设备在 800 元以上

的统一入固定资产账目。 

五、定点归位，分类造册 

1、所有公物由公物管理员编号、打号，统一造册、保存、管理。

按办公室、处室、班级分别建账，一式两份，班级（处室）及管理员

各执一份。每学期抽查、清点一次，每学年调整、盘存一次。 

2、对于长期定点使用设备、公物的管理责任由专业部、组，部

门负责人或办公室科室负责人负责，当使用部门发生改变时必须在学

校公物管理员处更改登记并备案，并落实新的管理责任人员。 

六、明确责任，各负其责 

责任单位：各办公室、功能室、班级、寝室 

1、各办公室、处室的办公用品分别由办公室负责人、处室负责

人签字认可并管理使用。 



2、各班教室的公物由各班班主任统一使用管理。每学期初由上

一任班主任办理好移交手续。 

3、体育设施设备由体育组统一管理使用。 

4、实训实作设备由相关部、组长统一管理使用。 

5、公共场所的设施按照就近原则，由相关处室、班级、寝室负

责管理。 

6、学校绿化带划分到班级协助维护管理。 

七、加强管理，定期检查 

1、学期开始、学期结束，学校将组织两次公物大检查，每次检

查后，及时对公物的管理、使用及损坏、丢失情况予以通报。 

2、总务处相关人员、安全办（查安全的同时兼查公物）随时进

行巡查，不定期进行抽查，发现公物损坏影响师生安全的，及时进行

维修并通知相关班级或处室，根据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3、对维修后不按要求交纳赔偿款的，是班级，总务处将通知专

业部、组进行处理，是教职工，将视情从津补贴中扣除。 

4、相关功能室要制定出相应的公物管理，使用制度、赔偿制度

并上墙，负责教育学生，执行赔偿。 

八、公务损坏，照价赔偿 

1、凡属损坏的公物，由各办公室、处室负责人及班主任填写《报

修通知单》，报总务处，为保证正常的教学，采取“先维修后赔偿”

的原则，先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维修,后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

凡属自然损坏的公物，由公物管理人员做好维修记录以备案检查；凡

属人为损坏的公物，个人损坏个人赔偿，查究不到损坏人的，由相关

人责任单位赔偿，到财务室交款。经查，属故意损坏的要给予一定惩

罚。 



2、凡属丢失的物品一律照价赔偿。 

3、低值易耗的办公用品、教学用品（如毛巾、肥皂、黑板擦、

中性笔等等）不列入赔偿范围。 

3、总务处负责公物损坏鉴定和赔偿认定，若有异议由领导小组

裁定。公物赔偿费收入学校总账，专项用于设施设备维修。 

学期结束后，对公物管理工作予以评比，没有公物损坏或损坏极

少的班级、办公室，学校将给予表彰奖励。公物损坏严重的班级和责

任人，不能评先进班级和先进个人。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2017年 9 月 

 

附件：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公物损坏赔偿规定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公物损坏赔偿规定 

(2017 年 9 月修订) 

为加强公物的管理，减少人为损坏，维护国家财产，根据《江油

市职业中学校公物管理办法》，结合公物成本，制定本规定。 

一、凡正常使用、自然损坏的不在赔偿范围内。 

二、凡人为损坏，追究相应责任人的赔偿责任。无法落实到个人

的，由责任单位全体人员共同赔偿。经查属恶意损坏者，追加２～５

倍处罚。 

三、赔偿标准 

（一）学生公寓 



物品名称 赔偿价（元） 物品名称 赔偿价（元） 

防盗门 680 元/樘 叉衣杆 20 元/支 

电源插座 10 元/个 吊  柜 200 元 

木  门 200 元/樘 铝合金及玻璃门 370 元 

锁 30 元/把 风  扇 200 元/个 

水龙头 20 元/个 日光灯 50 元/盏 

淋浴喷头 25 元/个 开  关 10 元/个 

水   管 30 元/米 风扇调速器 25 元/个 

窗玻璃（双层） 150 元／块 水  表 380 元／块 

床 200 元/层 铝合金窗 240 元／㎡ 

晾物铁丝 40 元 毛巾架 20 元 

壁  柜 30 元/格 桌子/凳子 60/30 元/张 

门上窗玻璃（双层） 100 元/块 冲水阀 40 元/个 

下水道堵塞（清理中发现人为异物导致） 40 元/次  

(二) 教室 

１、黑板局部开裂、挖洞及其它局部破损，但仍能正常使用，赔

偿 50-100 元；黑板无法使用，赔偿 100-500 元。 



２、讲台、课桌面板开裂、挖洞,赔偿 40-60 元；课桌、椅子面板

上刻划、涂邪，赔偿 20 元；讲台、课桌、椅子散架或断裂等严重情

况，赔偿 60-100 元。 

３、木门面板开裂、挖洞、刻划、涂邪，赔偿 50 元；门散架赔

偿 100 元；换锁 30 元。铁、钢质门变形但可使用赔偿 50-100 元/樘；

铁、钢质门损坏无法使用赔偿 680 元/樘 

４、铝合金窗中空双层玻璃损坏，赔偿 180 元/平方米；铝合金

窗框损坏，赔偿 200 元/米。 

５、吊扇叶片变形及其它轻度损坏，赔偿 30 元；无法使用，赔

偿 60 元；调速器外壳损坏，赔偿 10 元；调速器更换，赔偿 25 元。 

６、日光灯管损坏，赔偿 15 元；日光灯具损坏，赔偿 50 元；开

关损坏，赔偿 10 元；插座损坏，赔偿 10 元。 

7、正常使用性折损不在赔偿范围，但须公物管员鉴定。 

(三)公共设施设备 

1、厕所木门面板开裂、挖洞、刻划、涂邪，赔偿 50 元；门散架

赔偿 160 元；厕所木门接手 38 元/付。 

2、不锈钢垃圾桶损坏，赔偿 50 元。 

3、消防器材损坏首先追究消防安全法律责任，然后按消防器材

维护维修实际费用赔偿。 

4、安全通道标识玻璃牌损坏，赔偿 20 元/张，安全通道标识灯

管损坏，赔偿 20 元/盏。 

5、路灯灯管损坏，赔偿 20 元/盏。 

6、其它没有在以上所列项目之中的公物设施损坏，均按实际维

修费用进行赔偿。 



(四)办公及各功能室设备 

非正常损坏按原价赔偿。 

上述所列情形以外的情况，由总务处公物管员依据维修成本与

班主任协商解决。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2017年 9 月 

 

  



附件：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公物采购、保管、维修工作流程 

 

 

 

 

保管 

维修耗材 

大宗物品 

教学/办公品 

填写领用单 部门审核 登记 领取 

出库 入库 固定资产 

报预算 

能当时解决 

维修 

巡视或接到

报告（申请） 
普通维修 

大宗维修 

不能当时解决 

组织维修 

填写维修单 领取维修物品 组织维修 

领导审批 确定方案 考察施工方 监督过程 验收结算 

采购 

零星采购 

大宗物品 

办公用品 

教学用品 

维修耗材 

预算计划 

提出申请 部门审核 领导审批 市场对比 采购 

验收 按规定采购 学校审批 安装 调试 

入库/记账 
 

交接/领取 

财务报销 

食堂采购 市场调查 定点采购 
 

学校招标 
 

监察监督 


